
 

 1 

江西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 

绩效评价与改进策略 

——基于 SBM-DEA 模型的分析 

熊玮 郑鹏 赵园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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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03-2015 年江西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面板数据,利用 SBM-DEA 模型对江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江西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且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五种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

绩效表现出时间上的震荡态势和空间上的分层特征。最后,本文从扩展补偿领域、创新补偿方式、完善考评考核体

系、协调补偿规模和补偿效率关系、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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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在此背景下,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问题,将不仅有助于

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也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有机融合。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独特的功能定位和自

身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问题,相比其他主体功能区而言,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2016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将江西省列为全

国三个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份之一。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的三个省份之一,客观上需要江西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上先行先试,率先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为全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江西经验。 

截至 2017 年底,江西省获批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达到 26 个,面积达到 4445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 29.2%,人口达到

688.82万人,占全省人口约 15.44%。就江西省而言,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各主体功能区中面积最大、覆盖最广、最为典型的生态脆

弱区,具有“生态高地、经济洼地”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江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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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从微观上为生态补偿的相关实践提供江西样板和贡献江西经验,而且有助于从宏观上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个案观

察和多维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独特的现实价值。 

二、简要文献回顾 

(一)在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发展与生态补偿研究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限制或禁止开发导致其减少或失去发展机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应通过生

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进行利益补偿[1][2]。王昱等指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与森林、草原等单一生态要素、流域

等功能明晰的地域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特定类型经济活动的生态补偿存在“尺度”差异
[3]
,不同“尺度”下的生态补偿面对的问

题及对策也不同[4]。 

(二)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理论依据、补偿机制与补偿模式研究方面 

任世丹认为传统的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在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解释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

为其正当性提供支撑[4];李宝林等指出当前许多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设计补偿机制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客体单一化、分散化,标

准“一刀切”,监督不到位等缺陷,导致补偿意愿低、矛盾多,低效率、难协调,“补偿不足”与“补偿过度”并存,“民生挤占环

保”、“面上保护,私下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5];Chang 等提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式设计应充分考虑其“大尺度”和

“大目标”的特性[6]。 

(三)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制度研究方面 

孔凡斌认为应坚持“还清欠账、不欠新账、和谐发展”的原则设计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逐渐建立跨不同类型主体

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实现真正的利益再平衡[7];吴旗韬等认为应加强流域内各行政单元之间的统筹补偿,由各行政单元共同的

上一级政府负责,各行政单元之间原则上不直接进行相互补偿或赔偿[8]。王德凡认为需要从完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和监督管理保

障体系、规范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等方面促进市场化机制的良性运行[9]。 

(四)研究评述 

国内外现有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角和良好的研究基础,但还存在以下研究缺陷:(1)研究尺度上的聚焦性不够。

现有对生态补偿绩效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区域尺度(如东中西地区、省市区或县市等)、行业尺度(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

资源等),较少关注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问题,着眼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研究更为缺乏。(2)研究内容上的

深入性缺乏。现有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是以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为主,很少关注生态补偿绩效的动态演进趋势。以

上研究不足,成为本文拟突破的创新之处。 

三、评价体系、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补偿是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各类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及发展机会成本,利用行政或市场手段对保护生态系

统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所造成损失的赔偿。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相关定义和最新研究成果,遵循指标选

取的系统性、科学性、相对独立性和可操作性等准则,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构建江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0]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将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各项税收总和及地方财政一般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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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入类指标,用于反映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林耕地状况和生态补偿投入情况,将期望产出的人均GDP、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非期望产出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产出指标,分别用于反映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经济发展状况和环境治理状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二)评价方法与模型选择 

随着绩效评价研究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许多定量测算各类绩效的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

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及熵权法等。考虑到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无需对选取的指标统一单位,能够有效分析无法价格化或难以确

定权重的指标,且因其采用统计学中的自动赋权法而能够有效地减小对环境指标主观赋权的影响,也无需预先估计参数,简化了

运算和减少了误差,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故本文将采用DEA方法科学地测度江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水平。 

1978 年著名运筹学家 A.Charnes 和 W.W.Cooper 等人提出的评价效率的重要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该方

法是一种由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等多门学科相互交叉的数据处理分析方法。此外,DEA 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不断

发展和应用,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模型,主要包括C2R、BC2、FG、C2GS2、C2W 等众多模型[11]。鉴于传统DEA 模型主要是以经济效

益为产出指标,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侧重的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作用与影响,因此选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DEA 模

型度量其绩效值。SBM-DEA 模型如以下公式所示: 

 

(三)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江西省获批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对象,这些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与类型上分为怀玉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

能区、武夷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幕阜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罗霄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南岭山地森林生物多样

性生态功能区五大片区,各大片区所辖县区如表 2所示。这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功能定位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

的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12]。 

本文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4-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6)、《中国林业统计

年鉴》(2004-2016)、《江西省统计年鉴》(2004-2016)及江西省各地市历年统计年鉴。(注:因涉及到的指标数据篇幅较大,故在

此不列出。) 

表 1江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端口 指标类型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代码 指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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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 投入指标 

补偿资本类 
各项税收总和 F1 万元 

财政一般收入预算 F2 万元 

森林耕地类 
人均耕地面积 S1 hm2/人 

人均森林面积 S2 hm2/万人 

输出端 产出指标 

经济发展类 

（期望产出） 

人均 GDP F3 元 

农业增加值 F4 万元 

工业增加值 F5 万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F6 万元 

环境治理类 

（非期望产出）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E1 t/人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E2 t/人 

 

表 2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分片基本情况 

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占全省 

比重（%） 

开发 

强度（%） 
范围 

怀玉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9752 5.84 3.84 浮梁县、婺源县 

武夷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10009 6.00 2.67 南丰县、黎川县、宜黄县、资溪县、广昌县、石城县 

幕阜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H580 6.94 4.80 修水县、靖安县、铜鼓县 

罗霄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13428 8.05 4.00 遂川县、万安县、安福县、永新县、芦溪县、莲花县 

南岭山地森林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14266 8.55 3.22 
大余县、上犹县、崇义县、龙南县、全南县、定南县、

安远县、寻乌县、井冈山市 

 

资料来源:根据《江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整理所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补偿绩效的动态比较 

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SOLVERPro5.0 软件,将整理形成的 2003-2015 年江西省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指标数据导

入求解后,得到这26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计算结果,具体如下表 3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从各县生态补偿绩效的平均值看:整体上,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补偿绩效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而且在样本期

间相对稳定。趋势上,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补偿绩效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但除少数年份外(2008年为0.590,2011

年为 0.529),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或恶化态势(绩效水平维持在 0.747-0.898 之间)。由此表明,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各县生态补偿绩效的整体水平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2.从各县生态补偿绩效的单个值看:本文将各县“样本期间绩效水平低于1的年份≤2”定义为“优秀”,将“样本期间绩效

水平低于 1的年份介于 3和 6之间”定义为“良好”,将“样本期间绩效水平低于 1的年份介于 7和 10之间”定义为“中等”,

将“样本期间绩效水平低于 1的年份≥11”定义为“差”。通过表 3可知,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补偿绩效呈现出

非常明显的分化特征。具体而言,样本期间整体表现“优秀”的有芦溪县、龙南县、崇义县、寻乌县、南丰县、大余县和永新县

这 7 个县,其中芦溪县和龙南县表现“全优”;浮梁县、修水县、安远县、全南县、遂川县、井冈山、靖安县和铜鼓县这 8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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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良好”;莲花县、定南县、安福县、资溪县、广昌县和婺源县 6 个县表现“中等”;上犹县、石城县、万安县、黎川县和

宜黄县 5 县表现为“差”。综合来看,芦溪县和龙南县历年的生态补偿绩效都达到最优,年均绩效值为 1,而石城县的生态补偿绩

效整体水平表现最不佳,年均绩效值仅为0.424,与补偿绩效水平最优的县区相差甚远。 

3.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尽管各县的生态补偿力度和规模都在逐步加大,但实际的实施方法和途径可能存在一定的缺

陷,加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都会因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断变动,也可能与每个县区的实际经济

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状况之间的差异有关。 

(二)不同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动态比较 

为更加清晰地对比全省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空间分布差异,本文根据不同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

辖县区,计算得到其历年生态补偿绩效平均值,并制作出相应的差异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发现: 

1.从绩效相互比较来看,五种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均呈现出明显震荡态势。具体而言,2003-2006 年之前,

除武夷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和南岭山地森林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外,其他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相对稳定,

其中幕阜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在2003-2006连续4年保持在全省最优水平;2006-2015年,五种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

偿绩效均表现出明显的震荡态势,其中,怀玉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罗霄山脉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整体的生态补偿绩效变动

幅度最大。 

表 3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补偿绩效测算表 

年份 

地区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浮梁县 1.000 1.000 0.751 0.655 1.000 1.000 1.000 1.000 0.204 0.608 0.745 1.000 1.000 

莲花县 1.000 1.000 0.751 0.847 1.000 0.387 1.000 1.000 0.415 0.685 0.669 0.653 0.586 

芦溪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修水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17 1.000 1.000 0.296 0.451 0.457 1.000 0.437 

大余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74 1.000 1.000 0.625 1.000 1.000 1.000 1.000 

上犹县 0.639 0.703 0.730 1.000 1.000 0.382 0.736 0.892 0.472 0.671 0.743 0.584 0.506 

崇义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23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安远县 1.000 0.68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781 0.886 1.000 1.000 1.000 1.000 

龙南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定南县 1.000 1.000 0..91 1.000 0.641 0.239 0.451 1.000 0.649 0.912 0.628 0.504 0.476 

全南县 1.000 1.000 1.000 1.000 0.735 0.331 0.63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寻乌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01 1.000 0.878 1.000 1.000 1.000 

石城县 0.640 0.404 0.353 0.250 0.382 0.274 0.315 0.459 0.411 0.359 0.525 0.492 0.644 

遂川县 0.658 0.729 1.000 1.000 1.000 0.453 0.892 1.000 0.295 1.000 1.000 1.000 0.635 

万安县 0.383 0.482 0.491 0.511 0.461 0.260 0.537 0.746 0.247 0.537 0.590 1.000 0.558 

安福县 1.000 1.000 0.751 0.795 0.710 0.320 0.738 1.000 0.236 0.495 0.684 1.000 1.000 

永新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63 1.000 1.000 0.376 1.000 1.000 1.000 1.000 

井冈山 1.000 0.550 0.515 0.56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靖安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01 1.000 1.000 0.619 0.525 

铜鼓县 1.000 1.000 1.000 1.000 0.771 1.000 0.566 1.000 0.261 0.692 1.000 0.587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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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县 1.000 1.000 0.543 0.575 0.588 0.264 0.470 0.745 0.179 0.539 0.248 0.391 0.425 

南丰县 1.000 0.72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宜黄县 1.000 0.643 1.000 0.652 0.521 0.250 0.381 0.671 0.152 0.513 0.268 0.465 0.462 

资溪县 0.468 1.000 0.535 1.000 0.513 1.000 0.348 0.612 0.153 0.448 0.225 0.378 0.408 

广昌县 1.000 0.557 0.498 0.363 0.443 0.217 0.343 0.612 0.216 1.000 0.338 1.000 0.534 

婺源县 0.549 0.490 0.260 0.644 1.000 0.380 1.000 1.000 0.383 1.000 0.341 1.000 0.674 

平均值 0.898 0.845 0.806 0.840 0.837 0.590 0.785 0.897 0.529 0.800 0.749 0.834 0.747 

 

 

图江西省五种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趋势图 

2.从与平均绩效比较来看,五种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其中南岭山地森林生物

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在样本期间一直高于平均绩效水平,而武夷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在样本期间

则从未达到平均绩效水平,其他三种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则围绕平均绩效水平上下波动。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类

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生态补偿力度均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而言,江西国家级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时空差异均比较明显。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收集与整理了 2003-2015 年江西省 26 个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面板数据,并利用 SBM-DEA模型对江西省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进行了评价,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1.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 

整体上,江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补偿绩效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但基本保持稳定,并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改善或恶化态势。具体到各县,江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补偿绩效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化特征。全省 26 个国

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中,7个县表现“优秀”,8个县表现“良好”,6个县表现“中等”,5个县表现为“差”。 

2.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时空比较 

五种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震荡态势和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其中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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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森林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在样本期间一直高于平均绩效水平,而武夷山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

效在样本期间则从未达到平均绩效水平,其他三种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则围绕平均绩效水平上下波动。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改进策略和建议: 

1.拓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领域,创新补偿方式 

全省各部门和各县应结合各县资源禀赋和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资金来源、完善补偿法

律法规,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积极引导和鼓励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

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采取资金补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实施横向生态补偿。积极运

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 

2.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干部的考评考核体系,充分用好考核结果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后果严惩”制度体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和考评指标体系,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党政领导干部“一岗双

责”,做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评价、同考核的大文章;充分运用好考核评价结果,对领导干部实行精准追责、终身追

究,增强党政领导干部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辱感;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领导干部的思想担当,牢固树立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意识。 

3.处理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规模和补偿效率之间的关系,尤其要着眼于生态技术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发挥 

合理调整与优化生态补偿规模,进而改善规模效率;加大对生态保护投入力度与强化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能力,从而提升生态

补偿的技术效率;进一步平衡协调县域间的生态补偿绩效差异,以促进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水平的整体提升。 

4.进一步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资金补偿力度,建立稳定投入机制 

探索从社会、市场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推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增加用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积极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江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予以倾斜。研究设立“碳基金”,支持重点

生态功能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5.进一步健全专门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领域的制度配套体系,完善补偿政策法规 

进一步深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内的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域内界定林权、草原承包经营权、矿山开采权、水权,完善产权登

记制度。加快建立专门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根据各领域、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完善测算方法,分别制定生

态补偿标准。逐步建立生态补偿统计信息发布制度,抓紧建立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机制,积极培育生态服务评估机构。将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要在认真总结近年实践经验基础上,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规章制

度建设的力度,完善和落实重点生态功能区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等制度,不断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制度化

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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